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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獎勵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九十四年九月五日訂定，迄今歷經四次修正，最

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七年三月三十日，為擴大獎勵對象及參酌實務

運作與通盤檢討結果，修正本要點。 

本要點共十二點，本次修正十一點、刪除一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將中央主辦機關納為獎勵對象修正本要點名稱及相關規定。（修

正要點名稱、修正規定第一點、第三點及第七點至第九點） 

二、 定義獎勵金發放對象。（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 增訂獎勵金申請核發作業時限、條件、撥付時點及中央主辦機關獎

勵金核發金額上限。（修正規定第四點） 

四、 修正適用核發獎勵金案件之簽約時限，刪除民間投資金額超過新臺

幣(以下同)一百億元之計算級距及獎勵金計算後以百分之五十發給

情形，及修正民間投資金額十億元以上獎勵金計算比例。（修正規定

第五點） 

五、 增訂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與中央主辦機關之

獎勵金撥付方式，現行規定第七點配合刪除。（修正規定第六點、現

行規定第七點） 

六、 增訂獎勵金繳回額度之計算方式，其中作為團體或個人獎金支出之

獎勵金得毋須繳回。(修正規定第八點)。 

七、 增訂獎勵金應專款專用，運用於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相

關事項或執行重大促參專案著有績效之團體或個人獎金支出；中央

主辦機關獎勵金僅得作為團體或個人獎金支出；獎勵金作為團體或

個人獎金支出時，其發給額度及審議程序，以及鄉(鎮、市)公所獎

勵金支用規範。（修正規定第十點） 

八、 增訂核給中央主辦機關獎勵金之經費來源。（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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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獎勵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擴大鼓勵機關辦理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作業

要點 

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

作業要點 

增列中央主辦機關為獎勵對

象，修正本要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財政部為執行行政院藉

由頒發獎勵金，以擴大

鼓勵機關辦理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提

升推動誘因，進而繁榮

地方，創造中央地方共

榮之局，特訂定本要點。 

一、財政部為執行行政院藉

由頒發獎勵金，以擴大

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提升推動誘因，進

而繁榮地方，創造中央

地方共榮之局，特訂定

本要點。 

增列中央主辦機關為獎勵對

象，文字酌修。 

二、本要點所稱機關，指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參法）第

五條所稱主辦機關及鄉

（鎮、市）公所。 

二、本要點所稱地方政府，

指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公所。 

一、因應獎勵金發放對象修

正為機關，定明機關之

定義。 

二、因獎勵對象包含辦理廣

義民參案件之機關，爰

鄉(鎮、市)公所保留為

獎勵對象。 

三、機關辦理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列管及

考核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列管要點）列管之案

件，成功與民間機構簽

訂投資契約（以下簡稱

簽約案件），並依列管要

點規定完成簽約案件基

本資訊及辦理情形登載

者，得依本要點規定核

發獎勵金。但簽約案件

經提起異議或申訴者，

於異議或申訴結果確定

後核發。 

三、地方政府辦理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列

管及考核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列管要點）列管

之案件，成功與民間機

構簽訂投資契約（以下

簡稱簽約案件），並依列

管要點規定完成簽約案

件基本資訊及辦理情形

登載者，得依本要點規

定核發獎勵金。但簽約

案件經提起異議或申訴

者，於異議或申訴結果

確定後核發。 

修正理由同第一點說明。 

四、獎勵金之核發按年度辦

理，以機關於每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依前點規

定完成資訊登載者，始

得列入年度獎勵金計

算，並於次年度撥付。 

四、獎勵金之核發按年度辦

理，每一地方政府金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五

千萬元為上限，其金額

由財政部於次年一月五

日前依第五點方式計算

一、修正現行規定為第一

項，定明獎勵金申請核

發作業時限、條件及撥

付時點；原獎勵金核發

上限移列第二項。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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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公

所年度獎勵金金額以新

臺幣（以下同）五千萬

元為上限，每一中央主

辦機關年度獎勵金以五

百萬元為上限，其金額

均由財政部依第五點方

式計算。 

後核發之。 金核發上限。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維持以新臺幣

（以下同）五千萬元為

上限，中央主辦機關獎

勵金參酌行政院及所屬

機關（構）執行重大專

案獎勵要點（以下簡稱

重大獎勵要點）第四點

第一項規定，以五百萬

元為上限。 

五、一百十年一月一日以後

簽約且契約期間達三年

以上案件，其獎勵金逐案

採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民間投資金額一千

萬元以下： 

1.依促參法辦理

者，每案發給五

十萬元。 

2.前目屬投資契

約屆滿，以同

一民間參與方

式重新辦理招

商 成 功 簽 約

者，每案發給

二十五萬元。 

（二）民間投資金額超過

一千萬元： 

1.依促參法辦理

者，採下列累退

百分比計算之： 

(1) 五千萬元

以 下 部

分，發給

百 分 之

五。 

(2) 超過五千

萬元至一

億 元 部

分，發給

百 分 之

三。 

(3) 超過一億

五、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以

後簽約且契約期間達三

年以上案件，其獎勵金逐

案採下列方式計算之： 

（一）民間投資金額一千

萬元以下： 

1.依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

參法）辦理者，

每案發給五十

萬元。 

2.前目屬投資契

約屆滿，以同

一民間參與方

式重新辦理招

商 成 功 簽 約

者，每案發給

二十五萬元。 

（二）民間投資金額超過

一千萬元： 

1.依促參法辦理

者，採下列累退

百分比計算之： 

(1) 五千萬元

以 下 部

分，發給

百 分 之

五。 

(2) 超過五千

萬元至一

億 元 部

分，發給

一、修正第一項核發獎勵金

條件為一百十年一月一

日以後簽約案件始適

用，使同一年度簽約案

件獎勵標準一致。 

二、考量民間投資金額超過

一百億元以上簽約案件

數量稀少，第一項（二）

（5）予以刪除，並修正

十億元以上簽約案件獎

勵金核發計算比例，鼓

勵該類案件推動。 

三、配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

法）由政府補貼案件類

型即將修法刪除，另為

鼓勵機關積極推動促

參，機關對辦理案件之

投入不因促參案件之推

動類型或參與方式而有

重大差異，且核發金額

上限既於第四點訂定，

毋須折減核發，爰第二

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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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十億

元部分，

發給百分

之二。 

(4) 超過十億

元以上，

發給百分

之一。 

2.非依促參法辦

理者：依前目

計算後以百分

之三十發給。 

 

百 分 之

三。 

(3) 超過一億

元至十億

元部分，

發給百分

之二。 

(4) 超過十億

元至一百

億 元 部

分，發給

百分之零

點五。 

(5) 超過一百

億 元 部

分，發給

百分之零

點三。 

2.非依促參法辦

理者：依前目

計算後以百分

之三十發給。 

前項第二款第一目案件

有下列情形，其獎勵金

計算後以百分之五十發

給： 

（一）依促參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三款民

間參與方式辦理

者。 

（二）依促參法第四十

六條由民間自行

備具私有土地自

行規劃申請參與

公共建設者。 

（三）依法由政府補貼

者。 

六、依前二點核算結果，機

關總獎勵金超過當年度

獎勵金預算總額者，由

財政部按比例調整。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

獎勵金由財政部報請行

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六、依前二點核算結果，總

獎勵金超過當年度獎勵

金預算總額者，由財政

部按比例調整後，報請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依第七

點撥付。 

一、現行規定修正為第一

項，修正理由同第一點

說明。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公所與中央

主辦機關之獎勵金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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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主計總處）撥付；鄉

（鎮、市）公所之獎勵

金由財政部報請主計總

處撥付縣政府轉發；中

央主辦機關獎勵金，由

財政部撥付。 

方式。 

 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之獎勵金，由主計總處

撥付之；鄉（鎮、市）

公所之獎勵金，由主計

總處撥付縣政府轉發

之。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第六點第二項已定

明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公所

獎勵金之撥付方式，爰

予刪除。 

七、已核發獎勵金之簽約案

件，經財政部審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核

發獎勵金： 

（一）營運期滿，依投資

契約規定與原簽

約之民間機構辦

理續約。 

（二）於投資契約屆滿

前解除或終止契

約，並以原公告招

商條件及內容續

辦 招 商 成 功 簽

約。但有第八點情

形者，不在此限。 

八、已核發獎勵金之簽約案

件，經財政部審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核

發獎勵金： 
（一）營運期滿，依投資

契約規定與原簽

約之民間機構辦

理續約。 

（二）於投資契約屆滿

前解除或終止契

約，並以原公告招

商條件及內容續

辦 招 商 成 功 簽

約。但有第九點情

形者，不在此限。 

一、點次變更。 

二、第二款配合第九點點次

變更，修正所引點次。 

八、已核發獎勵金之簽約案

件於簽約日起三年內解

除或終止投資契約者，

主辦該案件之機關應於

三十日內通知財政部，

並依程序將該案件獎勵

金繳回國庫。 

前項獎勵金繳回額度，

得不含團體或個人獎

金，並以該案件原經認

定民間投資金額扣除民

間機構實際投資金額，

占原經認定民間投資金

額之比例計算之。 

九、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

後簽約案件，於簽約日

起三年內解除或終止投

資契約者，主辦該案件

之地方政府應於三十日

內通知財政部，並依程

序將獎勵金全數繳回國

庫。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以前簽約案件已逾簽

約日起三年內解除或終

止投資契約期限，無特

定規定時間點之必要，

爰予修正，並配合新增

第二項酌修文字，闡明

繳回獎勵金係以解除或

終止契約之個案核算；

餘修正理由同第一點說

明。 

三、第二項新增，為顧及機

關推動促參案之辛勞及

獎勵機制公平合理性，

考量契約因故解除或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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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原因無法一概而

論，獎勵金既為鼓勵機

關推動促參，爰依重大

獎勵要點規定作為團體

或個人獎金支出部分得

免予繳回，以實質肯定

辦理人員之付出。其餘

則須視個案解除或終止

契約時，由機關就個案

民間機構實際投資程度

計算獎勵金繳回額度，

計算方式以原經認定民

間投資金額與民間機構

實際投資金額之差額，

占原經認定民間投資金

額之比例計算，當民間

機構實際投資金額越

多，達原訂民間投資目

標之程度越高，其須繳

回獎勵金額度則越少。 

九、簽約案件由二個以上之

機關主辦時，其獎勵金

由各該主辦機關共同協

議分配之；協議不成

時，由財政部協調。 

 

十、簽約案件由二個以上之

地方政府主辦時，其獎

勵金由各該主辦機關共

同協議分配之；協議不

成時，由財政部協調。 

簽約案件屬地方政府與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併列主辦機關，或受委

託執行者，其獎勵金分

配由該地方政府敘明執

行事項分工比例，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委託機關確認後，送財

政部核定。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同第一

點說明。 

三、第二項刪除，因獎勵對

象修正為機關，中央主

辦機關亦為獎勵對象，

二機關以上共同主辦

時，獎勵金之協議依第

一項辦理即可，無須再

由中央主辦機關確認執

行事項分工比例。 

十、獎勵金應專款專用，運

用於依促參法辦理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

下簡稱促參）相關事項

或執行重大促參專案著

有績效之團體或個人獎

金支出，不得作為出國

計畫或其他人事費支

出。但中央主辦機關獎

勵金，僅得作為執行重

十一、獎勵金之運用以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

關事項為優先，並不

得作為非關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業務、

出國計畫及人事費支

出。 

前項優先運用之事

項，指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可行性評估、先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獎勵金應專

款專用，以運用於依促

參法辦理相關事項或執

行重大促參專案著有績

效之團體或個人獎金支

出為限。又因中央主辦

機關應業務需要得自行

編列預算辦理促參相關

事項，爰中央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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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促參專案著有績效之

團體或個人獎金支出之

用。 
獎勵金作為前項獎金支

出者，其發給額度及審

核程序應符合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構）執行重

大專案獎勵要點規定。 
第一項促參相關事項，

指促參可行性評估、先

期規劃、用地取得（含

地上物處理等）、興辦事

業計畫、水土保持計

畫、環境影響評估、履

約管理、仲裁或訴訟、

法律諮詢、營運期滿之

移轉、教育訓練、案件

行銷及國內優良案例觀

摩事項。 

第一項獎勵金運用事

項、適用對象、申請程

序及審核作業，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訂

定支用原則，報財政部

備查；鄉(鎮、市)公所應

依上級縣政府之支用原

則辦理。 

期規劃、用地取得（含

地上物處理等）、興辦

事業計畫、水土保持

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履約管理、仲裁

或訴訟、法律諮詢、

營運期滿之移轉、教

育訓練及國內案例觀

摩事項。 

第一項獎勵金運用事

項、適用對象、申請

程序及審核作業，直

轄市、縣（市）政府

應訂定支用原則，報

財政部備查。 

獎勵金僅得作為上揭獎

金支出之用。 

三、增訂第二項，定明獎勵

金作為上開獎金支出之

用者，其發給額度及審

議程序應符合重大獎勵

要點規定。 

四、第三項由現行規定第二

項移列修正。 

五、第四項由現行規定第三

項移列修正，並增訂鄉

(鎮、市)公所獎勵金之

運用應依上級縣政府之

支用原則辦理。 

六、第一項所稱重大促參專

案，係指重大獎勵要點

所定義之重大專案，且

依促參法辦理者，非指

促參法所稱重大公共建

設，併予敘明。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直

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公所

獎勵金由中央對地方

政府一般性補助款支

應撥付；中央主辦機

關獎勵金由財政部編

列預算支應。 

十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

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

性補助款支應撥付。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擴大獎勵金發放對

象，增訂中央主辦機關

獎勵金經費來源。 

 


